
解釋字號 釋字第15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6年12⽉23⽇

解釋爭點 代⽤之空⽩完稅照遺失，得比照遺失查驗證規定補稅？

解釋文 　　查帳徵稅之產製機⾞廠商所領蓋有「查帳徵稅代⽤」戳記之

空⽩完稅照，既係暫代出廠證使⽤，如有遺失，除有漏稅情事

者，仍應依法處理外，依租稅法律主義，稅務機關⾃不得比照貨

物稅稽徵規則第⼀百⼆⼗八條關於遺失查驗證之規定補徵稅款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按查帳徵稅之⼀般廠商遺失查驗證時，貨物稅稽徵規則第⼀

百⼆⼗八條固有「應按該項查驗證應貼貨件之稅價計補稅款結

案」之規定，惟稅務機關加蓋「查帳徵稅代⽤」戳記之空⽩完稅

照，係暫代出廠證使⽤，遺失時，同規則並無按遺失查驗證補稅

之明文，其第⼀百⼆⼗五條復另有處理之規定；從⽽查帳徵稅之

產製機⾞廠商所領蓋有「查帳徵稅代⽤」戳記之空⽩完稅照，如

有遺失，除有漏稅情事者，仍應依法處理外，依租稅法律主義，

稅務機關⾃不得比照貨物稅稽徵規則第⼀百⼆⼗八條關於遺失查

驗證之規定補徵稅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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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 ⼤法官 陳世榮 

解釋文 
查帳徵稅之產製機⾞廠商所領蓋有「查帳徵稅代⽤」戳記之空⽩
完稅照，兼具查驗證之功能，如有遺失，稅務稽徵機關得比照遺
失查驗證之規定補徵稅款。 

解釋理由書 
按租稅法律主義之原則，僅⽌於立法上之原則，不似罪刑法定主
義當然含有法條之嚴格解釋，法條之類推解釋之禁⽌等效果，其
所表現為現⾏租稅法之基本理念之形式⾯，旨在俾得將來之預測
可能，以確保法之安定，⾄於現⾏租稅法之基本理念之實質⾯，
則為租稅法解釋之準據問題，租稅法之解釋，於不超過其預測將
來可能性之界限內，並應斟酌國⺠觀，租稅法之⽬的及經濟的意



義以於諸情事之發展（參照德國租稅調整法⼀條⼆項）。 

查本件貨物稅證照有完稅照、查驗證及免稅照之三種，查驗證為
完稅貨物之查驗憑證，⼀般應徵貨物稅貨物，均應粘貼查驗證以
供作識別應稅貨物已否依法完稅之⽤，倘保管不慎遺失，即有被
套⽤漏稅之虞。惟⼀般機動⾞輛應稅貨物，由於粘貼查驗證不
易，故於貨物稅稽徵規則第⼀百零三條之四規定：「汽⾞、機
⾞、牽引⾞、拖⾞以及各種機動⾞輛之底盤及⾞⾝以輛為計稅單
位，每輛填發完稅照⼀張，應於完稅照內詳註廠牌、年份、引擎
號碼、打造⾞⾝⽇期等，但得免填指運地點及有效期間，並免貼
查驗證」，即可憑該項完稅照證明已依法完稅，以向公路監理單
位申請核發⾏⾞執照，因此，⾞輛類之空⽩完稅照，事實上已兼
具預領的查驗證之功能，⾃不因其暫代出廠證使⽤⽽影響其具有
查驗證之性質。復查空⽩完稅照之遺失，拾得⼈亦得加以利⽤，
⽽發⽣完稅證明之效⼒，並據以申請核發⾏⾞執照，與遺失查驗
證之結果並無軒輊，從⽽產製機⾞廠商遺失蓋有「查帳徵稅代
⽤」戳記之空⽩完稅照，稅務稽徵機關⾃得比照遺失查驗證之規
定補稅，與稅法精神及立法本旨並無違背。 

不同意⾒書⼆ ⼤法官 姚瑞光 

⼀、欲期發揮解釋功能，應循修正法律途徑著⼿，始為法治之正
常現象。 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（下簡稱⼤法官會議法）第三條第⼆項規
定：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之事項，以憲法條文有規定者為限。同
法第四條、第七條⼜明確規定聲請解釋憲法或聲請統⼀解釋法律
或命令應備之要件，設限綦嚴，聲請解釋匪易。時賢多認⼤法官
會議法設如此嚴格之限制，為⼤法官會議不能發揮其解釋功能之
主因，惟論者亦僅主張「今後為期更能提⾼解釋之效⽤，適當修
正⼤法官會議法有關聲請解釋範圍及程序之限制，或有必要」
（註⼀），並無主張⼤法官會議可不問聲請解釋憲法或聲請統⼀
解釋法律或命令是否合於法定要件，得⾃⾏放寬法律所設之限制
者。蓋⼤法官會議⾃⾏放寬法定之限制，係與法治背馳，若欲提
⾼解釋權之效⽤，充分發揮⼤法官會議之功能，應循修正⼤法官
會議法之途徑著⼿，始為法治之正常現象也。 

⼆、本案如由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解釋，即與法定要件相
合。 
本案事實為：功0社股份公司（下簡稱功0社）產製機⾞，為奉准
實施貨物稅查帳徵稅之廠商，⺠國六⼗三年間，遺失預代⽤出廠
證之貨物稅空⽩稅照⼆百張，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依財政部函釋，
比照貨物稅稽徵規則第⼀百⼆⼗八條之規定，令功0社補繳稅款
⼀○三三三⼆○元，功0社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，均受



駁回，其中⾏政法院之判決認為「財政部為財政主管機關，就其
主管業務有關財稅法令所為之解釋，⾃有其拘束⼒。被告機關據
以補徵原告之貨物稅，難謂有違」等情。如由功0社依⼤法官會
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第⼗九條，其聲請
書得為左列之主張： 

（⼀）其憲法上所受保障之財產權遭受不法侵害（即主張桃園縣
稅捐稽徵處令其補繳稅款⼀○三三三⼆○元不合法，侵害其財產
權）。 
（⼆）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。 
（三）⾏政法院之判決所適⽤之財政部關於補徵貨物稅之函釋
（命令之⼀種）有牴觸憲法第⼗九條之疑義。 

右列主張，即與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所定⼈⺠聲請
解釋憲法應備之要件完全符合，⼤法官會議依法受理解釋，在程
序上任何⼈不能指為不合法。 

三、本案由監察院聲請統⼀解釋，不合法定要件。 
中央機關雖得聲請統⼀解釋法律或命令，但必須以「就其職權上
適⽤法律或命令」為前提要件（註⼆），苟非就其「職權」上適
⽤法令，即無任意主張其所持⾒解與他機關之⾒解有異⽽聲請統
⼀解釋法令之可⾔。依憲法第九⼗條、第九⼗七條規定，監察院
為⾏使同意、彈劾、糾舉、審計權及提出糾正案之中央機關，故
監察院須係⾏使上列五項職權，適⽤法律或命令與他機關適⽤同
⼀法律或命令時，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，始得聲請統⼀解釋。
本案功0社向監察院陳訴，不過「指稱該項補徵貨物稅之處分及
⾏政法院之判決，均屬違法」（註三）⽽已，並非請求監察院⾏
使彈劾、糾舉、糾正之職權（同意、審計權與本案無關）。⼜依
監察法第四條規定，監察院及監察委員雖得收受⼈⺠書狀，但經
處理調查後，結案⽅式有三：⼀為批答「存查」。⼆為糾彈成
立，檢寄各該決定書。三為非屬監察院職權者，發原件並通知之
（註四）。本案監察院對於功0社陳訴之違法補徵貨物稅⼀案之
有關機關或公務員，並未提出糾彈，⽽係將「調查報告」「函請
⾏政院研究辦理」（註五），其非⾏使彈劾、糾舉、糾正之職
權，殊為明顯。既非⾏使職權，則其對於上開補徵貨物稅之命令
所持⾒解，縱與⾏政院或⾏政法院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，依上文
所述，亦無聲請統⼀解釋之可⾔。有謂（⼀）依過去類似情形，
本會議對於監察院函請解釋之案件，均已受理，本案⾃應受理。
（⼆）監察院收受⼈⺠書狀予以處理，即係⾏使職權。（三）為
求發揮本會議解釋功能起⾒，對於聲請解釋之要件宜予放寬者。
茲分論如左： 

（⼀）過去受理之案件，如依法係應不受理者，不得援例受理。 
例如國⺠⼤會秘書處，並非獨立之組織體（註六），⾃非中央機
關，依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七條規定，不備聲
請解釋能⼒（資格），不在得聲請解釋憲法或聲請統⼀解釋法令
機關之列，不因⼤法官會議過去曾經受理其函請解釋之從事於公
營事業職務之⼈員，於移轉⺠營時，是否仍係刑法上之公務員⼀



案（釋字第七⼗三號解釋），⽽得謂國⺠⼤會秘書處為立獨立之
中央機關，今後均得聲請解釋法憲法或聲請統⼀解釋法令是。 
（⼆）監察院收受⼈⺠書狀，予以處理，未必即為⾏使職權。 
如上所述，監察院或監察委員收受⼈⺠書狀後，「經批存查」
者，不得謂為⾏使職權。認非屬監察院職權範圍，發還原件並通
知者，更不得謂為⾏使職權。僅因⽽提出糾彈者，始得謂為⾏使
職權。故所謂監察院收受⼈⺠書狀，予以處理者，即係⾏使職權
云云，殊難贊同。 
（三）本案可由功0社依法聲請解釋，無於寬監察院聲請解釋應
備要件之必要。 
「程序從嚴」為處理司法事件原則之⼀，程序不合法者，除能補
正並經補正者外，不得為實體上之處理。否則，即屬違法。例如
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，無當事⼈能⼒（資格）。倘有某股東
（原告)以股東會為被告，提起公司法第⼀百八⼗九條規定之撤
銷股東會決議之訴，法院無論如何不得放寬起訴應備之合法要件
（註七）⽽為實體上之審判是。且依上文所述，本案若由功0社
聲請解釋，完全合於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之要
件，由監察院聲請統⼀解釋，則與同法第七條規定之要件不合。
設對於監察院之聲請統⼀解釋，放寬依法應備之要件，予以受
理，是將原不合法者認為合法，遂使原得依法聲請解釋憲法之功
0社，不知其有聲請解釋憲法之權，實非負推⾏法治重任之⼤法
官會議所應為。故本案聲請統⼀解釋應備之要件不宜放寬，亦無
放寬之必要。 

四、結論 
⼀切司法⼯作，均以伸張正義，實踐⺠主法治為⽬標。故凡從事
司法⼯作者，必先⾃⾝守法，始能奠定法治之基礎。⼤法官會
議，可謂係執⾏司法⼯作之最⾼機關，其所為解釋，可影響全國
有關機關及全國⼈⺠，對於中央或地⽅機關聲請統⼀解釋法令，
是否合於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所定之要件，⾃應從嚴審核。除依
法定程序修改⼤法官會議法有關限制之規定外，⼤法官會議不應
置法律規定之要件於不顧，⾃⾏放寬中央機關聲請統⼀解釋應備
之前提要件，⽽認非「就其職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」之機關，亦
得聲請統⼀解釋。本案情形，如依法為不受理之處理，並說明應
由功0社依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聲請解釋，
對於法治教育，實具有重⼤之意義。 

（註⼀）參閱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彙編⽥故院⻑炯錦再版序。 
（註⼆）參閱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。 
（註三）參閱監察院來函「說明」⼆及監察委員李存敬六⼗五年
⼗⽉廿七⽇調查報告⾸段記載。 
（註四）參閱監察法施⾏細則第八條。 
（註五）參閱監察院來函「說明」⼆及前揭調查報告「丁、調查
意⾒三」。 
（註六）國⺠⼤會組織法第⼗⼆條：國⺠⼤會設秘書處，置秘書
⻑⼀⼈，副秘書⻑⼆⼈，其⼈選由主席團提請⼤會決定之，承主
席團之命，處理全會事務。 



（註七）參閱⺠事訴訟法第⼆四九條第⼀項第三款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貨物稅稽徵規則第125條(104.07.10)

貨物稅稽徵規則第128條(104.07.10)

相關文件 監察院函(原件照抄) 

抄監察院函暨附件

監察院（函） 中華⺠國陸拾陸年參⽉拾肆⽇

(66)監臺院議字第○八九七號 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副 本

收受者：本院司法委員會

主 旨：政府機關對稅法未規定應繳付稅款之事項，是否得以比照

類推⽅法，著使⼈⺠（包括法⼈）繳稅，函請解釋⾒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係設在桃園縣產製機⾞之貨物稅廠商，

六⼗⼆年四⽉間，獲准實施貨物稅查賬徵稅，依貨物稅稽徵規則

第⼀百廿七條之⼀規定，原應由該社按其出廠機⾞數量，逐輛填

⽤出廠證，惟同規則第⼀百零三條之四⼜規定：汽⾞、機⾞等以

輛為計稅單位，每輛填發完稅照⼀張，免貼查驗證，六⼗三年⼗

⽉⼆⽇，該功0社學稅捐處申請並領得代⽤出廠證之貨物稅空⽩

完稅照四千張，返回途中，遺失⼆百張，稅捐機關根據財政部之

解釋，以⾞輛類雖規定免貼查驗證，但其貨物稅完稅照，因係⼀

⾞⼀照，並供⾞主⽤以憑請⾏⾞執照，實已兼完稅照及查驗證之

雙重功能，故功0社之遺失空⽩完稅照應比照貨物稅稽征規則第

⼀百廿八條：「查賬徵稅廠商預領之查驗證，應妥為保管，如有

損燬、遺落或盜失時，不論任何理由，均應按該項查驗證應貼貨

件之稅價計補稅款結案，不得申請註銷或補發」之規定補徵稅

款，該管稅捐機關奉此處分功0社按遺失完稅照當⽉份所產製機

⾞最⾼稅價補繳貨物稅新臺幣⼀、○三三、三⼆○元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5952&no=125&ldate=2015071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5952&no=128&ldate=20150710


⼆、功0社不服上項處分，經向臺灣省政府及財政部提起訴願、

再訴願，均遭駁回；繼向⾏政法院提起⾏政訴訟，該院認為「財

政部為財稅主管機關，就其主管業務法令所為之解釋，⾃有其拘

束⼒，被告官署據以補征原告之貨物稅，難謂有違」亦予駁回。

功0社負責⼈乃向本院陳訴，指稱該項補征貨物稅之處分及⾏政

法院之判決，均屬違法。經本院函請⾏政院研究辦理，准以六⼗

六年⼀⽉⼗九⽇臺六⼗六訴○四⼀○號函復，引述財政部六⼗六

年⼀⽉⼗⽇（66）臺財稅字第三○⼀三四號函復原文內中除仍持

原⾒解外，並謂該案業經⾏政法院判決，依法有拘束⼒，該部無

法予以變更。

三、按現代⺠主法治國家，皆厲⾏租稅法定主義，並遍於憲法中

規定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政府非依法律亦不得對⼈⺠徵

稅，⽽我國現⾏憲法第⼗九條明文規定：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

義務」，亦即表⽰若法律無明文規定，⼈⺠即無納稅之義務。⾄

本條所稱⼈⺠，應包括⾃然⼈與法⼈，在解釋上當無疑義。現⾏

貨物稅條例暨貨物稅稽征規則，對遺失空⽩完稅照者，均無應補

繳稅款之明文規定，⾄於對短少「出廠證」者，貨物稅稽征規則

第⼀⼆五條另訂有處理程序，亦毋須補繳稅款。依照租稅法定主

義之原則，凡無明文規定應繳納稅款者，政府不得以比照類推，

擴張解釋或以其他⽅法強使⼈⺠負擔稅捐。本案⾏政機關明知所

遺失者係代⽤出廠證之空⽩完稅照，乃竟拾棄貨物稅稽征規則第

⼀⼆五條不⽤，⽽仍比照援引該稽征規則第⼀百⼆⼗八條，予以

補徵，似難謂合法；⽽⾏法院⼜認為⾏政機關有權作此比照援引

之解釋，不問其是否與憲法或法律有所牴觸，似皆與憲法規定⼈

⺠依法納稅本義及依法⾏政之原則有違，從⽽不論其⾒解在情理

上是否允當，在事實上是否需要，本院認為在法律上（包括法律

授權制定之命令）尚無明文規定前，此種以比照類推⽅式著使⼈

⺠繳稅之處分，似與憲法不無牴觸。況憲法第⼗五條規定⼈⺠之

財產權應予保障，倘政府機關得不依法律徵收⼈⺠稅捐，則⼈⺠

之財產權難謂有妥善之保障俟。

四、本院就政府機關對稅法未規定應繳付稅款之事項，是否得以

比照類推⽅法，著使⼈⺠繳稅，所持⾒解與⾏政機關及⾏政法院

歧異，⼜以此項解釋涉及憲法涵義，關係⼈⺠權利甚⼤，爰特依

法聲請解釋，並希⾒復。



五、本案依照本年三⽉⼗⽇本院第⼀千四百八⼗七次會議決定辦

理。

附件：

⼀、本院李委員存敬調查報告抄本⼀件。

⼆、⾏政法院六⼗五年度判字第肆號判決印本⼀件。

三、⾏政院臺六⼗六訴○四⼀○致本院函抄本⼀件。

四、財政部再訴願決定書影本⼀件。

院⻑ 余俊賢

調查報告： 六⼗五年⼗⽉廿七⽇

接本院（65）監臺院調字第⼀七三⼀號函囑調查功0社股份公司

謝敬忠陳訴桃園縣稅捐稽征處，臺灣省政府、及財政部所為補征

其貨物稅之處分，及訴願與再訴願之決定，均屬違法失當⼀案，

經請派王秘書芳瀛協助，茲已調查竣事，謹將調查結果，報告如

後。

甲、事實經過

查貨物稅之征收，除委託代征外，尚有駐（場）廠征稅及查帳征

稅兩者。

凡產製應稅貨物之廠商，財務健全，具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：

⼀、股份有限公司組織，其股票上市者。

⼆、⽣產設備具有⾃動計數器，對產量易於管制稽考者。

三、產品品質及規格劃⼀，包裝訂有⼀定標準，易於稽考者。得

經所在地稽征機關層報財政部實施查帳征稅。

⼜貨物稅應⽤之照證，依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⼆⼗六條之規定，由



省級主管機關製發，其分類有：

⼀、完稅照，為完稅貨物之憑證，分藍⾊及紫⾊兩種，藍⾊者於

經征稅款後，憑繳款書數據聯填發，紫⾊者於申請分運或改裝改

製時，憑藍⾊完稅照換發，此均為駐廠征稅廠商所使⽤。

⼆、查驗證，為完稅貨物之查驗憑證，分駐廠征稅與查帳征稅⽤

之查驗證兩種。

三、免稅照，為核准免稅貨物之憑證。

陳訴⼈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產製⼭葉牌機⾞，原為駐廠征稅廠

商，由桃園縣稅捐稽征處派員駐廠征稅，機⾞出廠時，概由駐廠

員按出廠⼿續逐輛填發貨物完稅照。六⼗⼆年四⽉間，功0社股

份有限公司獲准實施查帳征稅，依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⼀⼆七條之

⼀之規定，原應由該公司按出廠機⾞數量，逐輛填⽤出廠證。惟

貨物稅應⽤之各種照證，係由省級主管機關製發，⽽當時省級主

管機關，尚未製發「出廠證」，六⼗年三⽉三⼗⽇臺灣省政府財

政廳曾以財稅四字第○三○⼀四號令各縣稅捐稽征處略謂查帳征

稅廠商所需之繳款書，出廠證，分（改）運證未印妥前，暫以現

⽤之繳款書、完稅照，分（改）運照，加蓋「查帳征稅代⽤」戳

記後，先⾏借⽤。因此各縣稅捐稽征處均於藍⾊完稅照上（原為

駐廠征稅廠商所使⽤）加蓋「查帳征稅代⽤」戳記後，核發各查

帳征稅廠商權充「出廠證」使⽤。桃園縣稅捐稽征處亦按⼀般情

形在藍⾊完稅照上加藝「查帳征稅代⽤」戳記，按旬核發功0社

股份有限公司預領備⽤。六⼗三年⼗⽉⼆⽇，功0社股份有限公

司向桃園縣稅捐稽征處預領藍⾊空⽩完稅照編號⾃Ｅ九八六⼆○

⼀⾄Ｅ九○⼆○○共肆仟張，不慎於返回途中，遺失其中⾃Ｅ九

八八五○⼀⾄Ｅ九八八七○○號⼆百張，乃即分向桃園縣稅捐稽

征處，及交通部公路局各監理所（站）函請備查，並登報聲明作

廢，另⾏請求補發空⽩完稅照。惟桃園縣稅捐稽征處認為遺失空

⽩完稅照應比照遺失查驗證辦理，依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⼀百⼆⼗

八條規定，處分陳訴⼈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按遺失完稅照當⽉份

所產製機⾞最⾼稅價補繳貨物稅新臺幣⼀、○三三、三⼆○元。

案經陳訴⼈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向臺灣省政府及財政部提起訴

願、再訴願、請求救濟，然各該機關皆以財政部 64.03.14 臺財

稅字第三⼀八八四號函就本案所為之專案所為之專案解釋即「功

0社股份有限公司遺失貨物稅空⽩完稅照⼆○○張，應按該公司

產製機⾞當⽉份最⾼完稅價格補稅結案」（⾒附件三）為依據，



⽽為駁回之決定。陳訴⼈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不服，因向⾏政法

院提起⾏政訴訟，然⾏政法院對財政部就本案所為之解釋，是否

適法，未作實質上之審查，僅以「財政部為財稅主管機關，就其

主管業務有關財務法令所為之解釋，⾃有其拘束⼒，被告官署據

以補征原告之貨物稅，難謂有違」（⾒附件四）為由，即將陳訴

⼈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之訴予以駁回，判決確定在案。 

⼄、查詢情形

⼀、功0社為查帳征稅廠商，其遺失空⽩完稅照何以不依貨物稅

稽征規則第⼀⼆五條規定按遺失「出廠證」辦理，⽽必須比照同

規則第⼀⼆八條按遺失「查驗證」補稅之規定辦理？經詢據財政

部稱：「查貨物稅查帳征稅廠商遺失出廠證，固可依照貨物稅稽

征規則第⼀⼆五條規定，聲明作廢，免予補稅，惟同規則第⼀○

三條之四規定，凡汽⾞、機⾞等應稅貨物均以輛為計稅單位，每

輛發完稅照⼀張，憑以請領⾏⾞執照，免貼查驗證。因⽽⾞輛類

之完稅照或出廠證實具有查驗證之情質，⽽遺失查驗證者，依同

規則第⼀百⼆⼗八條規定，應按該項查驗證應貼貨件之稅價計補

稅款結案，不得申請註銷或補發，是功0社既係產製機⾞之廠

商，其所遺失完稅照應比照遺失查驗證處理」（⾒附件五）。

⼆、關於遺失空⽩完稅照，究將產⽣何種流弊？經分別詢問桃園

縣稅捐稽征處及財政部：

（⼀）據桃園縣稅捐稽征處稱：「完稅照遺失，先向有關機關報

案，並刊登報張作廢啟事，若不法廠商撿拾使⽤，觸犯刑章，再

就完稅照之使⽤說明：完稅照各相當欄務必填記查驗證之字軌起

訖號、張數、繳款書字號、繳稅⾦額及⽇期以及廠商名稱、承辦

有關⼈員印章、查驗戳記，其中相互勾稽，缺⼀不可，機、汽⾞

完稅照免貼查驗證，使⽤⼈如持憑證往公路監理單位請領⾏⾞執

照，因監理單位均有遺失函件送達，極易察覺，依上情形推斷，

流落市⾯，並不發⽣多⼤影響」。（⾒附件六) 

（⼆）據財政部稱：「所遺失之完稅照如廠商名稱欄下未先加蓋

廠商名稱，則任何國內貨物稅廠商撿獲後，均可⾃⾏填寫，矇混

已經繳納貨物稅，形成逃漏稅。所遺失之完稅照，其廠商名稱欄

下縱已先加蓋貨物稅廠商之名稱，亦難謂無被冒⽤逃稅之可能，

如違章⾞輛（贓⾞、拼裝⾞等）仍可⼀⾯冒⽤領取⾏⾞執照，⼀

⾯逃避稅負，滋⽣弊端（⾒附件五) 



丙、案情分析

⼀、查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⼀⼆七條之⼀規定：查帳征稅廠商出廠

之完稅或直接外銷貨物，應按出廠數量，逐批填⽤「出廠證」。

同規則第⼀○三條之四⼜規定汽⾞、機⾞、牽引⾞、拖⾞、以及

各機動⾞輛之底盤及⾞⾝，以輛為計算單位，每輛填發完稅照⼀

張，應於完稅照內詳註廠牌、年份、引擎、號碼、打造⾞⾝⽇期

等，但得免填指運地點及有效期間，並免貼查驗證。六⼗⼆年功

0社股份有限公司獲准實施查帳征稅之始，桃園縣稅捐稽征處於

藍⾊完稅照上加蓋「查帳征稅代⽤」戳記後，交由功0社股份有

限公司預領備⽤。揆諸上開「查帳征稅廠商應按貨物出廠量逐批

填⽤出廠證」及「汽、機⾞免貼查驗證」之法義，其所「代⽤」

者，⾃為「出廠證」，⽽非「查驗證」，此觀臺灣省政府財政廳

及財政部處理「查帳征稅代⽤」案經過，可資證明。臺灣省政府

財政廳六⼗年⼆⽉三⼗⽇以財稅四字第○三○⼀四號令各縣稅捐

處曾謂「查帳征稅廠商所需之繳款書，出廠證，分（改）運證，

未印妥前，暫以現⽤之繳款書，完稅照，分（改）運照，加蓋

『查帳征稅代⽤』戳記後，先⾏借⽤」，其中所謂先⾏借⽤，並

未包括「查驗證」在內。（⾒附件七）⼜六⼗四年⼀⽉廿三⽇財

政部以臺財稅字第三○五七九號函臺灣省稅務局印發「貨物稅查

帳征稅廠商完稅貨物出廠證」，⽽臺灣省稅務局將是項照證印

妥，其以64.05.07 稅四字第⼆⼆六三四號函各縣稅捐稽征處訂六

⼗四年五⽉廿⼀⽇起開始使⽤，函中並說明「各處原領以完稅照

加蓋『代⽤出廠證』戳記代⽤之『出廠證』，如尚有餘存未⽤

者，應儘先繼續使⽤，俟⽤畢後再⾏使⽤新證。編造⽉報表時，

應按新舊證分別列明，其領⽤及結存張數並應排列於『完稅照』

之後，以利稽核」。其中更明⽩指出原所代⽤者為「出廠證」

（⾒附件八）。且再查閱⽬前使⽤之「貨物稅查帳廠商完稅貨物

出廠證」，其內容除僅增加填發廠商存查⼀聯外，其餘與原各縣

稅捐稽征處蓋以「查帳征稅代⽤」之完稅照完全相同（⾒附件

九）。凡此可⾒六⼗三年⼗⽉⼆⽇「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向桃園

稅捐稽征處所領⽤之空⽩完稅照加蓋「查帳征稅代⽤」，其所代

⽤者係「出廠證」⽽非所謂⼀般「查驗證」，此其⼀。

⼆、貨物稅所應⽤之照證有完稅照、查驗證、免稅照、出廠證、



及分（改）運證等，均由省級主管機關統籌印製，編列字軌，免

費發給使⽤，然在領⽤⼿續⽅⾯，對於「查驗證」⼀項，貨物稅

稽征規則第⼀⼆五條，及貨物稅查帳征稅補充注意事項第四項等

有關條文中獨有特別規定，必須出具切結「負責保管使⽤，如有

短少，除立即報請治安機關追查處理外，願按發⽣時該項查驗證

應貼貨件之最⾼稅額賠繳稅款，並於棄先訴抗辯權」（⾒附件

⼗），⽽對其他各種照證，則並無具結領⽤類似之規定。六⼗⼆

年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獲准實施查帳征稅，每⽉按旬向桃園稅捐

稽征處領⽤加蓋「查帳征稅代⽤」空⽩完稅照，據桃園稅捐稽征

處查復，均未出具切結（⾒附件⼗⼀）此益⾜證明六⼗三年⼗⽉

⼆⽇，「其向桃園稅捐稽征處所領取之空⽩完稅照並無『查驗

證』性質」。⾄嗣後臺灣省稅務局於六⼗四年五⽉印妥「貨物稅

查帳征稅廠商貨物出廠證」，分發各縣稅捐處使⽤，雖規定廠商

必須具結領⽤，然究乏法令之依據，此其⼆。

三、就「查驗證」與「出廠證」之性質⽽⾔，「查驗證」為完稅

貨物之憑證，具有完稅之效⼒，⽽「出廠證」僅為准許出廠之證

明，並無完稅之效⼒。再就「查驗證」與「完稅照」之性質⽽

⾔，亦有不同，「完稅照」僅為完稅貨物之憑證，⽽「查驗證」

則為完稅貨物之查驗憑證，兩者雖同具有完稅證明之效⼒，然

「查驗證」有類似「有價證券」之性質，此為完稅照所未及者，

蓋「查驗證」若不慎遺失，拾得⼈即可⽤以黏貼於同類貨物之上

⽽發⽣完稅證明之效⼒。⽽「完稅照」則不然，空⽩完稅照若不

慎遺失，據桃園縣稅捐稽征處稱「完稅照各相當欄必須填記查驗

證字軌起訖號碼、張數、繳款書字號、繳款⾦額及⽇期、以及廠

商名稱、承辦有關⼈員印章、查驗戳記，其中相互勾稽缺⼀不

可，機、汽⾞完稅照雖免貼查驗證，但使⽤⼈如持憑證往公路監

理單位請領⾏⾞執照，因遺失廠商已先向有關機關報案，並刊登

報張作廢啟事，各監理單位均有遺失函件送達，極易察覺，依上

情推斷，流落市⾯，並不發⽣多⼤影響」。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

預領之空⽩完稅照，雖未加蓋廠商名稱，據財政部稱：「任何國

內貨物稅廠商撿獲後，均可⾃⾏填寫，矇混已經繳納貨物稅形成

逃漏稅」，然查該項空⽩完稅照雖未加蓋廠商名稱（已由臺灣省

稅 務 局 以 64.03.20 稅 ⼀ 字 第 ○ ⼀ 八 八 六 號 函 糾 正 – ⾒ 附 件 ⼗

⼆），但仍蓋有桃園縣稅捐稽征處官章，其使⽤範圍已縮⼩⾄桃

園縣轄區內，且桃園縣轄區查帳征稅廠商共九家。其中產製汽、



機⾞者僅福特六和汽⾞股份有限公司及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⼆家

（⾒附件⼗三)，⽽其他廠商貨物，因無免貼「查驗證」之規

定，即令拾獲，亦無⽤以頂換逃稅之慮。何況空⽩完稅照漏蓋廠

商名稱，其責任依法應屬桃園稅捐稽征處，姑無論是否因此⽽形

成逃漏稅，要不能以此作為補征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貨物稅之理

由。⼜財政部謂「所遺失之完稅照，其廠商名稱欄下縱已先加蓋

貨物稅廠商之名稱，亦難謂無被冒⽤逃稅之可能」，但本案發⽣

後，桃園稅捐稽征處曾分函全省各縣市警察局查照，如有發現請

隨時函復，結果並無任何縣市發現有利⽤逃稅之情事（⾒附件⼗

四）。由此可⾒「查驗證」之性質既與其他各種照證迥然不同，

⽽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所遺失之空⽩完稅照，事實上亦並未滋⽣

任何弊端，此其三。

四、「查驗證」因有類似「有價證券」之性質，故除其預領備

⽤，必須廠商具結外，同時對於其遺失更有嚴格處分，貨物稅稽

征規則第⼀⼆八條明文規定「預領之查驗證，應妥慎保管，如有

損燬、遺落或盜失時，不論任何理由，均應按該項查驗證應貼貨

件之稅價計價補稅結案，不得申請註銷或補發」，非但如此，即

以駐廠稅務員⽽⾔，亦不例外，在臺灣省貨物稅駐廠稅務員⼯作

須知第⼗九項中，同樣規定「各項照證，應妥為保管，隨時檢查

清點，倘有遺失應即呈報登報聲明作廢，並通報各縣市注意協

查，如屬遺失「查驗證」，並應按遺失當時各該「查驗證」適貼

之貨物最⾼完稅額照價賠償，其過失部份，並應另⾏⾏議處」以

上所謂遺失補稅之規定，均係僅指「查驗證」⼀項⽽⾔，對於他

各種照證，不但未予包括在內，且對廠商於短少「出廠證」，

「分（改)運證」或「臨時運單」時，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⼀⼆五

條並規定「應即將所短少憑證之種類、字軌、號碼，登報三天，

聲明作廢，並檢附報紙⼆份，報請所在地稽征機關備查」，由此

可⾒遺失「查驗證」與遺失其他各種照證，在處理⽅式，裁然不

同，此其四。

丁、調查意⾒

⼀、根據以上分析「查驗證」為與「完稅照」「出廠證」等截然

不同之照證，因其具有「有價證券」之性質，若不慎遺失，拾得

⼈可⽤以黏貼於同類貨物之上，⽽發⽣完稅證明之效⼒，故除其



預領備⽤必須具結外，其在遺失處理⽅⾯，尤極嚴格，就廠商⽽

⾔，及有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⼀⼆八條之規定，就駐廠稅務員⽽

⾔，亦有臺灣省貨物稅駐廠稅務員⼯作須知第⼗九條之規定，均

須按該項查驗證應貼貨件之稅價計補稅款結案，該等條文，語意

明確，絕無「不明確之法律概念」存在，⽽得由⾏政官署「⾃由

裁量」。⾄其他照證因未具「有價證券」之性質，非但無「具結

領⽤」及「遺失補稅」等類似之規定，且對廠商於短少「出廠

證」、「分（改）運證」或「臨時運單」時，貨物稅稽征規則第

⼀⼆五條並明文規定「應即將短少憑證之種類、字軌、號碼，登

報三天，聲明作廢，並檢附報紙⼆份，報請所在地稽征機關備

查」。陳訴⼈功0⼟股份有限公司所遺失者為蓋有「查帳征稅代

⽤」之空⽩「完稅照」，遺失空⽩完稅照究應如何處理，貨物稅

稽征規則等有關法規中，雖無明文規定，惟觀諸貨物稅稽征規則

第⼀⼆七條之⼀「查帳征稅廠商應按貨物出廠證」，及同規則第

⼀○三條之四「汽、機⾞免貼查驗證」之法義，以及財政部、臺

灣省稅務局處理「查帳征稅代⽤」案經過情形，其所代⽤者既為

「出廠證」，同時其遺失⼜未滋⽣任何流弊，因此稅捐稽征機關

如須「比照」遺失「出廠證」處理，乃財政部對於貨物稅稽征規

則之精神，未加詳察，僅以機⾞免貼查驗證，其完稅照或出廠證

即具有查驗證之性質，遽⾏處分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應按查驗證

應貼貨件之稅價計補稅款⼀、○三三、三⼆○元，實不無商酌餘

地。

⼆、憲法第⼗九條規定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，⽽「⾏政

機關之處分，除在職權範圍以內，依法得以⾃由裁量者外，必須

有法律之依據」，⾏政法院⼆⼗⼆年判字第⼀號並著有判例。⼜

依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⼀三七號解釋「法官審判案件時，對於各機

關就其職掌所作⽤有關法規釋⽰之⾏政命令，固未可逕⾏排斥⽽

不⽤，但仍得依據法律，表⽰其合法適當之⾒解」。然查⾏政法

院受理本案，對財政部所為之釋⽰，竟未作實質上之審判，略以

「查財政部為財政部為財稅主管機關，就其主管業務有關財稅法

令所為之解釋，⾃有其拘束⼒，被告機關據以補征原告之貨物

稅，難謂有違」，⽽將陳訴⼈功0社股份有限公司之訴予以駁回

判決確定，⾃亦難使⼈折服。

三、本案因涉及法令之解釋問題，究竟財政部對功0社股份有公



司遺失空⽩完稅照⼆百張，處分其應按遺失查驗證補繳稅款⼀、

○三三、三⼆○元，是否允當，擬請由院抄附調查報告，函請⾏

政院切實研究辦理⾒復。

總上所述，當否謹檢同有關資料，報請核奪 此上

余院⻑

附原訴狀及有關調查資料

監察委員 李 存 敬




